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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财字„2021‟58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东北大学学院教学业务费开支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部门： 

为促进学校教学质量提升，扩大学院办学自主权，提高经费

使用效益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学校对原《东北大学学院教学业务费

开支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东大财字„2013‟16 号）进行了修订。修

订后的《东北大学学院教学业务费开支管理办法》已经合法合规

性审查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东北大学 

2021年 12月 29日 

东 北 大 学 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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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学院教学业务费开支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

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》（教高„2018‟2号）、《教育部 国

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

见》（教研„2020‟9 号）文件精神以及学校关于学院预算经费

拨款管理等文件要求，促进学校教学质量提升，扩大学院办学自

主权，提高经费使用效益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院教学业务费是指学校拨付给学院（部、实验室，

以下简称“学院”）用于本科生、研究生教学及相关活动的经费。

各学院根据教学计划安排和教学活动特点，自主安排教学业务费

支出。 

第三条  学院根据学校批复的教学业务费预算和本年度教

学内容细化经费支出，按照学院相关决策制度履行决策程序后上

报学校审核。 

第四条  各学院可根据学院领导分工情况实行授权审批制

度，但授权后院长仍对教学业务费使用的真实性、合法性承担责

任。审批人要严格按照经费开支范围、开支标准及相关规定履行

经费审批权限。 

第五条  经费支出遵循“保证教学、专款专用、合法合规、

讲求绩效”的原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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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开支范围 

第六条  教学业务费支出是指学院用于维持日常教学运行

的费用，包括办公费、印刷费、邮电费、交通费、差旅费、维修

（护）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、实验耗材及低值易耗品、资料版面

费、测试加工实验费、实习（实践）费、劳务费、人员经费及其

他与教学相关的费用。 

第七条  教学业务费具体开支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办公费：用于学院购置的日常办公用品支出。 

（二）印刷费：用于教学业务的印刷、复印、装订、打印、

图文制作费等。 

（三）邮电费：教学活动中发生的办公电话费、公用网络通

讯费及单位支付的信函、包裹、出版物等物品的邮寄费等。 

（四）交通费：教学活动中发生的市内交通工具的租用费、

出租车费。 

（五）差旅费：教学人员进行教学调研、资料搜集、参加教

学会议和培训等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差旅费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

东北大学差旅费管理相关规定执行。 

（六）维修（护）费：用于教学、实验等固定资产的日常维

修、维护费用，网络信息系统运行与维护费用及其它零星维修费。 

（七）会议费：组织教学会议发生的场地租用费、住宿费、

交通费、办公费、印刷费、讲课费等。应按照学校有关会议费管

理规定勤俭办会，严格控制会议规模、会议数量、会议开支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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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会期。 

（八）培训费：按照学校有关培训费管理规定执行，不得报

销个人的学费或与教学活动不相干的培训费。 

（九）实验耗材及低值易耗品：用于实验教学及开放实验的

日常性消耗费用，购置达不到固定资产价值的低值品。 

（十）资料版面费：用于教学活动中的图书资料、讲义、报

刊、杂志、文献检索、资料查询、购买课件、数据采集、论文版

面、会议注册等费用。 

（十一）测试加工实验费：教学活动中发生的检验、测试、

实验、加工等费用。 

（十二）实习(实践)费：学生在认识实习、社会调查、专业

（生产、课程等）实习、毕业（综合）实习、专业实训、工程训

练等教学实习活动中以及专业实践等活动中发生的有关费用。具

体包括教师和学生差旅费、沈阳市内交通费、实习（实践）管理

费、实训费、校外实习指导费、学生实习保险费等费用。 

（十三）劳务费：校外实习指导费及开展教学活动和校外实

习实践等需要支付给临时聘用人员的劳务费等。 

（十四）人员经费：特殊业务需要列支校内人员经费的，按

照学校规范津补贴管理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（十五）其他与教学相关的费用。 

第八条  各学院有关教学业务费支付，应当按照国库集中支

付制度和公务卡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；涉及货物、工程、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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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等的采购，应当按照国家及学校采购和合同管理相关规定执

行。 

第三章  监督与考核 

第九条  建立健全教学业务费使用和管理的监督约束机制。

教务处、研究生院等职能部门应按照学校绩效管理的相关要求对

教学业务费使用效果开展绩效评价，及时发现并纠正绩效管理中

存在的问题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，

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该项经费下一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。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由计划财经处

负责解释。如相关上位法或上级有关文件日后有所调整，以上级

文件为准。原《东北大学学院教学业务费开支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东

大财字„2013‟16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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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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